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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出资企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 

活动进行分类指导的通知 
 

各企业党委(总支、支部)： 

根据《中国普天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》

的要求，为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结合企业实际情况，对

各出资企业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进行分类指导。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以下出资企业按照《中国普天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

展观活动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开展学习实践活动： 

1.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

2.普天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

3.北京普天太力通信科技公司 

4.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 

5.中国普天信息产业北京通信规划设计院 

6.西安普天通信设备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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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天津中天通信有限公司 

8.成都普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

9.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10.南京普天通信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

11.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2.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

13.济南普天通信设备厂 

14.武汉普天电源有限公司 

15.贵阳普天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16.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 

17.上海普天科创电子有限公司 

二、其他出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，由学习实践活动领导

小组办公室对其学习实践活动提出具体要求并给予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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